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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永福县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

人员名单的通知

各乡镇中心校、初中，县直各学校:

根据人员变动及工作需要，经研究，决定调整全县各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人员。调整后人员名单如下:

张  驰（县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）为永福中学法治副校长。

韦  芳（县检察院副检察长）为永福二中法治副校长。

潘松文（县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）为永福县职业教育中心法治副校长。

叶  勇（县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）为永福县实验中学法治副校长。

徐全兴（县法院桃城法庭庭长）为永福县东江学校法治副校长。

李正仁（永福镇派出所所长）为永福县向阳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张德连（县法院民庭庭长）为永福县第一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陶小康（县法院执行局法官）为永福县明德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申振中（县法院刑庭副庭长）为永福县第二明德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王  权（永福镇派出所教导员）为湾里初级中学法治副校长。

龙之凯（永福镇派出所民警）为永福镇湾里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张 浩（永福镇派出所副所长）为永福镇坪岭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张家华（县法院法官助理）为永福镇渔洞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王  芳（永福司法所所长）为永福镇大苏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周玲芳（永福司法所一级科员）为永福镇曾村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陈  航（县法院立案庭副庭长）为永福镇上潘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李  敏（县法院法官助理）为永福镇银洞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唐  箭（罗锦镇派出所所长）为罗锦镇初级中学法治副校长。

黄良伟（罗锦镇派出所副所长）为罗锦镇月山初中法治副校长。

谢新明（罗锦司法所所长）为罗锦镇罗锦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李  贤（罗锦司法所四级主任科员）为罗锦镇下村二小法治副校长。

马  喆（罗锦镇派出所教导员）为罗锦镇尚水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唐作明（苏桥法庭副庭长）为罗锦镇星草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龙秀云（县法院立案庭副庭长）为罗锦镇岭桥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李  琴（县法院法官助理）为罗锦镇江月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胡纯梅（县法院法官助理）为罗锦镇金福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钟  翔（县法院综合庭副庭长）为罗锦镇林村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蒋金晶（县检察院党组成员、政治部主任）为罗锦镇上笑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覃亲官（苏桥镇派出所副所长）为苏桥镇初级中学法治副校长。

杨志勇（苏桥镇派出所履行副所长职务）为苏桥镇中心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蒋志荣（苏桥镇派出所副所长）为苏桥镇石门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赵宇玉（苏桥司法所所长）为苏桥镇太平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吕  疆（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）为苏桥镇树桥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舒德祥（县法院民庭法官）为苏桥镇黑石岭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陆平生（堡里镇派出所所长）为堡里镇初级中学法治副校长。

朱文峰（堡里镇派出所教导员）为堡里镇堡里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黄克华（堡里司法所所长）为堡里镇罗田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苏庆祥（堡里镇派出所副所长）为堡里镇波塘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肖旺高（县法院法官助理）为堡里镇拉木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梁  于（广福乡派出所所长）为广福乡初级中学法治副校长。

经本义（广福司法所所长）为广福乡中心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汪黎霞（县法院法官助理）为广福乡矮岭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潘  振（广福乡派出所教导员）为广福乡龙桥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黄嘉喜（龙江司法所所长）为龙江乡龙江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唐海波（龙江乡派出所所长）为龙江乡保安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黄银婷（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）为龙江乡兴隆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黄林秀（县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）为龙江乡仁合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唐军峰（龙江乡派出所教导员）为龙江乡龙应民族学校法治副校长。

马海宽（百寿镇派出所所长）为百寿中学法治副校长。

白益鸣（百寿司法所所长）为百寿镇镇上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廖罗毅（县法院百寿法庭副庭长）为百寿镇城内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李崇高（县法院法官助理）为百寿镇东岸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秦永辉（百寿镇派出所副所长）为百寿镇江岩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陈顺友（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）为百寿镇白果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邓明正（县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）为百寿镇三河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陈国诗（三皇镇派出所所长）为三皇镇初级中学法治副校长。

霍智城（三皇镇派出所副所长）为三皇镇中心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陈小凤（三皇司法所所长）为三皇镇清水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蒙  磊（永安乡派出所教导员）为永安乡初级中学法治副校长。

陈胜冰（永安乡派出所所长）为永安乡中心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罗  元（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）为永安乡军屯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罗业达（永安司法所所长）为永安乡喇塔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张  杰（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）为永安乡太和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廖本厚（县检察院专委、第一检察部主任）为永安乡永富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
蒋  熙（永安乡派出所副所长）为永安乡凤凰小学法治副校长。
      聘期从二〇二四年九月一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。
永福县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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